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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為殘疾人士院舍提供的財政資助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建議在實施殘疾人士院舍發牌計

劃後，為私營殘疾人士院舍推行財政資助計劃的背景資料。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截至 2009年年底，全港共有 304間殘

疾人士院舍，提供合共 14 331個宿位。殘疾人士院舍分為 3類，

即津助院舍、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自負盈虧院舍，以及由私營

機構營辦的院舍。  
 
3.  現時並無法定架構監管殘疾人士院舍的營辦。對這些殘

疾人士院舍作出的規管，主要屬行政及自願性質。社會福利署

(下稱 "社署 ")於 2002年發出《實務守則》，作為所有殘疾人士院

舍 (包括津助、自負盈虧及私營院舍 )服務標準的指引。由於《實

務守則》沒有法律基礎，這些服務標準並非強制性。  
 
4.  社署除為殘疾人士院舍發出非法定的《實務守則》外，

亦自 2006年起推行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自願登記計劃 (下稱 "自願

登記計劃 ")，藉此鼓勵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營辦人提升服務質素。

截至 2010年 4月，社署所知的私營殘疾人士院舍有 54間，其中只

有 6間參加了自願登記計劃。鑒於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對自願登記

計劃反應冷淡，政府當局認為這些院舍不太可能會自行改善服

務質素。為確保所有殘疾人士院舍符合基本的服務標準，立法

是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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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殘疾人士院舍條例草案》 (下稱 "條例草案 ")旨在透過

發牌計劃管制殘疾人士院舍，已於 2010年 6月 30日提交立法會。 
 
 
委員過往所作的討論  
 
6.  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未有就建議的財政

資助計劃進行討論，但獲悉政府當局有意推行該計劃，作為配

合殘疾人士院舍擬議發牌計劃的其中一項配套措施。有關討論

綜述於下文各段。  
 
配合殘疾人士院舍擬議發牌計劃的配套措施  
 
7.  政府當局曾先後在 2009年 1月 12日及 2月 25日和 2010年
4月 12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擬備條例草案的進展情

況。委員雖然歡迎有關引入發牌計劃以改善殘疾人士院舍服務

質素的建議，但深切關注到發牌計劃推行後，一些私營殘疾人

士院舍會因未能符合較高的標準和規定而倒閉。另一方面，部

分私營院舍營辦人或需調高院舍收費，以應付進行改善工程所

需的成本。有鑒於發牌計劃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營辦人及其住

客可能造成的影響，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提供資源及推行配套措

施，以協助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在實施發牌計劃時符合有關標

準。部分委員提出下列建議  ⎯⎯  
 

(a) 向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提 供 一 筆 過 資 助 或 低 息 貸

款，以供進行改善工程；  
 
(b) 參考就私營安老院推行的改善買位計劃，向私營殘

疾人士院舍購買宿位；及  
 
(c) 相應調高依靠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的私

營殘疾人士院舍住客每月獲發的綜援金額，以供他

們應付所增加的院舍費用。  
 

8.  政府當局表示完全明白委員憂慮發牌計劃會對私營殘

疾人士院舍的營運及住客造成影響，並會配合有關的立法建議

制訂合適的配套措施，鼓勵私營殘疾人士院舍提升服務水準，

以符合發牌規定。為此，政府當局會在實施法定發牌制度前推

行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先導計劃，鼓勵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營

辦人提升服務質素。在條例草案獲制定成為法例後，政府當局

亦會推出財政資助計劃，向私營殘疾人士院舍提供資助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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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工程之用，以符合樓宇及消防安全方面的發牌規定。此外，

當局會在擬議法例生效後提供寬限期，讓殘疾人士院舍申請牌

照或豁免證明書。  
 
9.  部分出席 2010年 4月 2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的團體代表表

示，一間設有 40個宿位的殘疾人士院舍需要 50萬元左右的額外

成本，以符合屋宇及消防安全方面的發牌規定。他們促請政府

當局提供達額外成本 50%至 80%的資助。委員贊同團體代表的關

注，並促請政府當局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早讓私營殘疾人士

院舍營辦人知悉會否獲發資助，以便他們就在實施發牌計劃後

是否繼續營運作出明智的決定。  
 
10.  政府當局表示，在條例草案獲制定成為法例後，當局會

因應進行改善工程所需的成本，與業界討論有關的資助水平。

政府當局強調會繼續爭取額外資源，以增加資助院舍宿位的供

應，以及為殘疾人士院舍物色合適的用地。  
 
最新發展  
 
11.  作為在推行法定發牌制度前的一項配套措施，政府當局

曾先後在 2010年 2月 8日及 3月13日的會議上告知事務委員會，當

局計劃於 2010-2011年度推行為期 4年的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

先導計劃。據政府當局表示，為期 4年的先導計劃已在 2010年
10月推出，目標是分兩期購買約 300個宿位。  
 
12.  鑒於負責研究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已完成審議工

作，政府當局建議在 2011年 6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

案的二讀辯論。鑒於法定發牌計劃即將推行，政府當局會在

2011年 6月 13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財政資助計劃的詳

情。  
 
 
相關文件 

 
13.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瀏覽有

關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6月 7日  



附錄 

 

為殘疾人士院舍提供的財政資助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9年 1月 12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9年 2月 25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2月 8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3月 13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4月 12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4月 24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0年 6月 30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110至 113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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